
- 1 -

旬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旬脱贫办发〔2020〕91号

旬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转发《转发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

民银行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完善扶贫小

额信贷有关政策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安银保监发[2020]17 号文件，为进一步做好全县扶贫

小额信贷工作，全面推动扶贫小额信贷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，

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。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扶持范围及对象

扶贫小额贴息贷款必须用于扶持“有贷款意愿、就业创业

潜质、技能素质和一定还款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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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要将返贫监测对象中的“边缘户”纳入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对

象，对具备产业发展条件和相应劳动能力的贫困边缘人口给予扶

贫小额信贷支持，并保持“5 万元以下、3 年期以内、免抵押免

担保、基准利率放贷、财政贴息、县建风险补偿金”政策要点不

变。坚持户借、户用、户还原则，精准用于发展生产。各镇及各

金融机构要在有效信贷需求摸排工作中，增加对边缘户的调查摸

底工作，积极对接贷款需求，确保有效信贷需求全覆盖。

二、积极领会政策严把审核关

各镇要认真领会政策，按照“谁审核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把

建档立卡贫困户及边缘户贷款审核关。严禁以任何形式、任何名

义冒名、替代享受扶贫小额贴息贷款；严禁贷款用于结婚、建房、

理财、购置家庭用品等非生产性支出；严禁“以新还旧或以旧转

新”，即用新贷款还旧贷款；严禁“户贷企用”。

三、延长受疫情影响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

各镇及各金融机构要持续监测辖区内存量扶贫小额信贷受

疫情影响程度，根据影响程度合理确定延期期限，在延长还款期

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的基础上，还款日可进一步延长至 2021 年

3 月。延长还款期间贴息、风险补偿政策保持不变。各镇及相关

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延期的贷款，要强化贷后检查力度和频度，

及时掌握贫困户生产恢复情况。

四、认真做好逾期贷款风险防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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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各部门要积极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风险摸排工作，认真分

析到期贷款可按期归还情况，对无法按期归还的贷款，区分原因

分类施策。对发展前景良好暂时还款困难的，要积极通过续贷、

展期给予支持；对管理不善产业停滞的，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

极提供技术、信息等多方面支持，帮助贫困户恢复生产；对借款

人遇重大变故、丧失劳力的，要提前进行走访调查，实事求是开

展风险补偿工作；对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要依法依规予以打击。

旬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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